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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会计师事务所
负面积分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川财规〔2025〕17号

各会计师事务所：

为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管理，根据《会计师事务所

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7号）和四川省财

政厅《关于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川财

规〔2024〕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财政厅制定了《会计师事务

所负面积分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印发，该文件自 2026

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。

四川省财政厅

2025年 11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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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负面积分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管理，促进专业素

质和服务质量提升，根据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

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7号）和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关

于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川财

规〔2024〕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四川省财政厅（以下简称“财政厅”）、四川省注

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“省注协”）对行政区域内会计师事

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进行负面积分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坚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和公平公正原则，聚

焦全省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过程中出现的不当

情形，从行政监管、自律监督、日常监管等方面，分类分档

设置负面积分标准，对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动态积分管理。

第四条 财政厅会同省注协等有关单位共同建立信息定

期共享机制。财政厅负责负面积分记录、统计分析和动态管

理工作。

第二章 实施细则

第五条 负面积分的具体事项：

（一）行业惩戒。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行

为受到行业惩戒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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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政处罚。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行

为受到行政处罚的；

（三）刑事处罚。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

为受到相关部门的刑事处罚的；

（四）投诉举报。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被实名投

诉举报且被查实的；

（五）审计报告退回。会计师事务所在一个记录周期内

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退回审计报告数量达到 10 份（含）以

上的；

（六）变更报备。会计师事务所未在规定期限内向行业

主管部门备案或未完成年度报备工作的；

（七）超出胜任能力。注册会计师超出胜任能力执业的；

（八）网络出售审计报告。以会计师事务所名义通过网

络出售审计报告被查实的。

第六条 财政厅根据《会计师事务所负面积分标准》（详

见附件），对第五条明确的行业惩戒、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、

投诉举报、审计报告退回、变更报备、超出胜任能力和网络

售卖审计报告等八类积分事项，按具体内容、对应分值等进

行负面积分记录。

第七条 负面积分记录采取正向累计方式。会计师事务

所或注册会计师因同一事项被处罚、惩戒、投诉等，按照“就

高不重复”原则进行负面积分记录。

第八条 负面积分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

记录周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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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结果运用

第九条 财政厅于每年 4 月底前对上一年度会计师事务

所负面积分开展统计、分析等相关工作。或根据工作需要不

定期开展统计、分析等相关工作。

第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负面积分情况将定期在财政厅门

户网站进行公开公示，便于公众知晓。公示期间，对公示信

息有异议的，可书面向财政厅提出申诉。

第十一条 按照动态管理原则，对负面积分达到 5分（含）

以上的会计师事务所，财政厅予以书面提醒。财政厅、省注

协将会计师事务所负面积分情况作为财政重点监督检查、行

业自律检查的重要参考。

第十二条 财政厅根据有关规定和工作开展情况，适时

牵头调整负面积分的范围和标准，确保积分管理工作的针对

性和有效性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财政厅、省注协有关工作人员在负面积分管

理工作中，存在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行为，以及其他滥用

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纪违规行为的，将严格按照

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国家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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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

年。

附件：会计师事务所负面积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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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会计师事务所负面积分标准

序号 积分事项 具体内容 分值 积分依据 备注

1 行业惩戒

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受到训诫。 0.5分

根据省注协行业惩戒情况。

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受到通报批评。 １分

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受到公开谴责。 ２分

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行为受到训诫。 0.5分

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行为受到通报批评。 １分

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行为受到公开谴责。 ２分

2 行政处罚

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受到警告。 0.5分

根据财政厅作出的行政处
罚情况。

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被没收违法所得或罚
款。

１分

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被暂停执业。 ２分

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
书。

３分

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行为受到警告。 0.5分

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行为被没收违法所得。 １分

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行为被罚款。 ２分

会计师事务所因执业行为被暂停执业。 ３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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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刑事处罚
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行为受到刑
事处罚。

３分
根据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提供
的处罚情况。

4 投诉举报

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被实名投诉举报，
且被查实属于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责
任，情节轻微的。

0.25分
根据财政厅收到的投诉举
报及查实处理情况。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被实名投诉举报，

且被查实属于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责
任，情节严重的。

0.5分

5 审计报告
退回

会计师事务所在一个记录周期内向行业主管部
门申请退回审计报告数量达到 10份（含）以上。

１分
根据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
监管平台审计报告退回模
块数据统计情况。

会计师事务所首
次申请，由平台
自动退回的报告
不纳入统计。

6 变更报备

会计师事务所日常变更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向行
业主管部门备案。

0.5分
根据国家信用信息平台和
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
平台变更备案情况。

会计师事务所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年度报备。 ２分
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在注册
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
年度报备完成情况。

7 超出胜任
能力

注册会计师超出胜任能力执业。 0.5分
根据注册会计师行业“四
类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
工作情况。

每个记录周期内
单家会计师事务
所累计不超过 2
分。

8 网络出售
审计报告

以会计师事务所名义通过网络出售审计报告，
被查实。

3分
根据注册会计师行业“四
类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
工作情况。

备注：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有以上情形和行为，将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负面积分记录。


